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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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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党委组织部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（体）局、科技

局、民政局、团委： 

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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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

进行动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65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促进

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，决定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

推进行动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保就业工

作重中之重，坚持市场引领与政府推动并重、就业创业与人才培

养并举、普遍支持与重点帮扶并行，多措并举，精准发力，强化

保障，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集中帮助未就业毕业

生就业创业，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。 

    二、行动时间    

   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    三、行动主题 

    扬帆筑梦，就创未来。  

    四、对象范围 

    2020 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。     

    五、工作目标 

    把未就业毕业生全面纳入就业创业推进行动，普遍落实实名

帮扶举措，使有就业创业需求的毕业生都能得到相应服务支持，

着力提升就业能力，充分激发创业活力，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配

置效率，促进毕业生尽早就业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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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主要措施 

    （一）开展专项摸排。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多

渠道开展实名登记，建立未就业毕业生实名清单。放开线上线下

各类登记服务渠道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登记办理失业登记

时，协同进行实名登记。开设本地求职热线，公开服务机构联系

方式，开展基层摸排，对辖区内未就业毕业生应登尽登。对登记

毕业生逐一联系，摸清基本信息、就业需求、就业状况，形成实

名数据库，动态更新帮扶就业情况。 

（二）加快岗位落实。加快实施企业吸纳就业补贴政策，优

化申办流程，精简申报材料，推动政策落实，激励企业更多吸纳

毕业生就业。全面加快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基层服务项目

和科研助理岗位招录（聘）进度，抓紧启动笔试面试，尽早公布

考试成绩，及时反馈录（聘）用结果，加快办理入职（聘用）手

续，确保扩招任务尽快落实。持续拓展就业机会，对接新技术、

新产业增长点楚才育才，挖掘平台经济、数字经济从业机会，围

绕基层治理、教育医疗、农业技术等人才紧缺领域增设岗位，拓

宽毕业生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。 

（三）扶持创业创新。推进创业培训广覆盖，积极探索“线

上线下相融合”模式，对创业毕业生普遍提供创办企业、经营管

理等培训，增设直播带货、信息技术、现代农业等领域课程，提

升培训针对性，按要求落实创业培训补贴。倾斜创业服务资源，

推荐适合发挥毕业生专场的创业项目，提供咨询辅导、跟踪扶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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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转化等“一条龙”服务。优先安排经营场所，政府投资开发

的各类创业载体安排一定比例场地，免费向毕业生提供，充分利

用闲置资源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。加强创业资金保障，落实创业

担保贷款、创业补贴等政策，缓解融资压力。 

（四）提供不断线服务。各地各高校要对未就业毕业生指定

专人服务，发放政策服务清单，推送针对性岗位信息，动员参加

见习培训，对有特殊困难的，提供心理咨询辅导。常态化开展专

项招聘，在“湘就业”平台开设“高校毕业生服务专区”，各级

各类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广泛搜集岗位信息，加快推进岗位

信息向省级归集，在相关网站开设毕业生招聘专区专栏，创新“直

播带岗”“隔空送岗”等模式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加密线上线下

招聘活动，地市以上城市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招聘，每周至

少举办一次专场招聘。结合“点亮万家灯火”就业帮扶活动，推

进高校毕业生“三个百场”就业服务专项行动，即创业导师进校

园，开展百场创业培训；求职讲座进课堂，开展百场职业指导；

线上线下搭平台，举办百场校园招聘。设立就业手续办理绿色通

道，推进档案转递、组织关系转接、落户等“一站式”办理，推

动高校毕业生入职体检结果互认，最大限度减少重复体检。有条

件的地方可对到本地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临时性住房安置或

补贴。 

（五）提升就业能力。开展有针对性职业指导，增强求职能

力，推广“职业指导云平台”，开展职业指导“云诊断”，为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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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生提供丰富多远的职业规划、职业体验、求职技巧等指导。扩

大就业见习规模，提升实践能力，募集一批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

织、政府投资项目等见习岗位，增加管理、技术、科研类岗位比

例，密集举办见习对接活动，让有需求的毕业生都能获得见习机

会。开展大规模、高质量职业培训，提高技术技能，对接产业发

展和就业急需，扩大专项能力培训，着力拓展新职业培训，对有

培训意愿的毕业生应培尽培，支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

补贴，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。 

（六）加大困难帮扶。明确帮扶重点，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

零就业家庭、残疾和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、湖北籍毕业

生开展专项帮扶。实施定制服务、优先服务，逐一制定求职计

划，优先推荐就业岗位。对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实难以实现就业

的，按规定利用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。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

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、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。对获得国家助

学贷款的毕业生，离校后无法正常还本付息的，可按规定延后

还款期限。 

（七）保护就业权益。规范就业协议签订，高校不得以任何

方式强迫毕业生签约，或劝说虚假签约，用人单位不得出具虚假

用人证明，不得随意毁约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参与签订不实

就业协议。规范招聘市场秩序，依法打击“黑中介”、虚假招聘、

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加大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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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查处滥用试用期、拖欠试用期工资、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行

为。公布维权渠道，及时受理投诉举报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把就业创业推进行动作为做好

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，高度重视，精心实施。制

定行动具体方案，充实细化内容，建立工作专班，明确职责分工、

时间进度、工作要求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。定期调度行动实施和

毕业生帮扶进展情况，加强督促检查，积极解决行动推进中遇到

的困难和问题。就业创业推进行动结束后，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要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前报送行动总结（含高校毕业生“三

个百场”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）。 

（二）加大工作保障。加强部门协同配合，强化信息共享，

定期交流情况，做好统计核查，全面掌握毕业生就业情况。加大

行动实施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等保障，科学调配资源，提升工作

成效。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

社会组织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元化就业创业服务。 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紧扣就业创业推进行动主题，开展形

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专题宣传活动，扩大行动知晓度和参与度。

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，大力宣传国家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

业的政策措施，讲述毕业生到城乡基层、生产一线就业创业故事，

引导广大毕业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，到祖

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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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联 系 人：谢易非 

联系电话：0731-84900119 

 
 

 

 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     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

 

 

   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            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

 

 

 

 

    湖 南 省 民 政 厅            共 青 团 湖 南 省 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8 日 

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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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8 日印发 


